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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注册实名

（一）用户平台注册

1.进入北数所官网（http://www.bjidex.com/），右上角点击“登录”。

2.如有账号可直接登录，如没有注册过账号点击“立即注册”。

3.按要求填写用户名和密码等信息，完成注册和登录。



（二）机构实名认证

1.登录后点击“账号中心”。

2.点击“实名认证”。

3.请选择机构类型填写认证信息，包括机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经营期限、彩色营业执照（复印件需要加盖机构公章）、

授权信息。授权信息包括两种，一种为填写法人信息，上传法人身份

证正反面图片；另一种为填写授权人信息，上传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

图片及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请下载模板填报）。



4.点击下一步，填写机构补充信息。

填写业务推荐码，业务推荐码是指推荐您到北数所进行数据资产登记

等业务的推广机构或人员的四位数字编码，具体包含北数所工作人员、

数据经纪商、数据要素服务中心。您可向业务推广人员询问“业务推

荐码”，如没有推荐方需填“0000”。

5.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显示提交成功后等待北数所审核。



6.北数所对用户填写的信息进行核对，核对无误予以审核通过，审核

通过后即完成注册和实名认证。

（三）开通资金账户

1.公示结束后，点击“数据资产登记”，点击“待制证”，点击“支

付费用”。

2.首次使用需先开通资金账户。点击“去注册”即可进入主体中心的

“资金账户”板块进行注册。



3.也可以通过账号的“主体中心”中“资金账户”板块，进行资金账

户注册。

4.确认企业基本信息，填写法定代表人和财务人员的基本信息，点击

“提交”。

注：登记平台目前支持的资金账户类型为由北京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提供的账户服务。北

京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简称北京结算）是经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在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监管指导下，对全市交易场所开展交易信息注册登记和交易资金存管结算的专门机构。



二、初始登记申请

1.点击右上角登录，成功登录后，点击“登记平台”。



2.查看数据资产登记业务介绍，点击“去登记”。

3.点击“资产登记服务”。



4.点击“资产登记”。

5.在线填写拟登记的数据资产基础信息。

请下载模板《数据资产登记合规承诺函》，完成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

签字，加盖机构公章（落款章和骑缝章）。如授权代表签字，请同步

下载模板《授权委托书》，按照模板要求完成授权签署。



如拟登记的数据资产未进行质押授信，则无需填写质押状态；如已与

银行签署资产质押合同，则质押状态勾选是，并填写质押金额、质押

银行名称，同时上传登记主体与银行的质押合同。

填写完成后可点击“存为草稿”或点击“下一步”。

6.在线填写拟登记的数据资产来源信息。



点击右上角“设置来源信息”，在来源类型下方选择数据来源方式，

分别为自行生产、公开收集、授权运营、衍生创造，可单选或多选，

按照提示要求填写内容，并上传相应证明文件，最后点击“提交”。

如登记主体未完成第三方律所的合规法律意见书，则无需填写；如已

完成合规法律意见书，则勾选是，并填写第三方机构名称，同时上传

合规法律意见书。



（1）选择“数据为自行生产”，按照提示要求填写内容，并上传相

应证明文件。



（2）选择“通过技术手段合法收集公开数据”，按照提示要求填写

内容，并上传相应证明文件。



（3）选择“数据为经授权运营的数据”，按照提示要求填写内容，

并上传相应证明文件。



（4）选择“数据是在他人元数据的基础上因自身实质性加工及投入

创造性劳动产生的衍生数据”，按照提示要求填写内容，并上传相应

证明文件。

如拟登记的数据资产不包含个人信息，则无需填写；如包含个人信息，

请上传个人信息脱敏处理方式或采集数据时个人主体的书面同意。

填写完成后可点击“存为草稿”或点击“下一步”。



7.在线填写拟登记的数据资产要素信息。

点击右上角“设置数据属性”，在数据类型下方选择结构化数据或非

结构化数据，按照提示要求填写内容，并上传相应证明文件，点击“提

交”。

（1）选择“结构化数据”，按照提示要求填写内容，并上传相应证

明文件。



（2）选择“非结构化数据”，按照提示要求填写内容，并上传相应

证明文件。



请按照要求填写数据安全相关信息，并上传相关证明文件。



填写完成后可点击“存为草稿”或点击“下一步”。

8.在线填写拟登记的数据资产评估信息。

如拟登记的数据资产未完成质量评估或价值评估，则无需填写；如已

完成资产评估，则勾选是，并填写质量评分/资产价值、评估机构名

称，同时上传数据质量评估报告或价值评估报告。评估信息登记也可

以仅登记质量评估信息，不登记价值评估信息，但是收费标准不变。



填写完成后可点击“存为草稿”或点击“下一步”。

9.请确认数据资产登记费用及相关信息，无需填写。

请选择该项数据资产完成登记后，是否在平台上进行信息公开，如勾

选是，平台用户均可见；如勾选否，登记信息仅登记主体可见。

请填写业务推荐码，业务推荐码是指推荐您到北数所进行数据资产登

记等业务的推广机构或人员的四位数字编码，具体包含北数所工作人



员、数据经纪商、数据要素服务中心。您可向业务推广人员询问“业

务推荐码”，如没有推荐方需填“0000”。

登记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等待北数所审核。

注：北数所审核预计在 7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如有问题，将会被驳回修改，修改

提交后再次进入审核阶段，审核通过后进入公示期，如 7天无异议即可进行费用支付，

成功支付后平台线上发证，登记主体可在线下载数据资产登记凭证。

三、流程进度查询

点击“资产中心”，点击“登记审核进度”，操作栏点击”查看”,

可查看已提交的数据资产登记填写记录。还未进入北数所内部审核环

节时，登记主体可自行撤回修改填写内容。

操作栏点击”查看”，可以查看该项资产的流程进度。



点击”登记公示管理“，可以查看登记资产的公示状态和剩余天数。

四、支付及开票

（一）下载合约凭证

1.拟登记的数据资产公示通过后，可下载合约凭证用于付款，点击“产

品&交易管理”。



2.点击“交易中心”，点击“销售合约总数”。

3.点击“资产凭证合约”，点击“下载合约凭证”，保存本地。可自

行下载用于线上付款，线上付款具体操作流程如下所示；如无法线上

付款，可联系北数所市场部工作人员选择线下对公付款。



4.点击“开票信息”，弹出付款信息及发票信息填写页面，填写完成

后，点击“保存”。如为代付主体付款，请准确填写代付主体的付款

及开票信息。



（二）开通资金账户

5.公示结束后，点击“数据资产登记”，点击“待制证”，点击“支

付费用”。

6.首次使用需先开通资金账户。点击“去注册”即可进入主体中心的

“资金账户”板块进行注册。

7.也可以通过账号的“主体中心”中“资金账户”板块，进行资金账

户注册。



8.确认企业基本信息，填写法定代表人和财务人员的基本信息，点击

“提交”。

注：登记平台目前支持的资金账户类型为由北京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提供的账户服务。北

京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简称北京结算）是经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在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监管指导下，对全市交易场所开展交易信息注册登记和交易资金存管结算的专门机构。



（三）企业网银支付

9.资金账户开通成功后，点击“支付费用”进行支付。



注：每笔资产登记订单都需要单独支付，如有多笔登记订单，不能合并订单支付。

10.进入资产凭证合约页面，点击“下一步”，如未填写开票信息，

将弹出完善开票信息确认窗口，点击“确定”，弹出付款信息及发票

信息填写填写页面，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



11.系统自动回到资产凭证合约页面，再次点击“下一步”，弹出支

付确认页面。



12.点击“下一步”，跳转到北京结算的收银台页面，选择企业自己

使用的网银。

13.进入企业网银，插 U 盾确认支付。

14.支付完成即等待北数所发证。



（四）转账汇款支付

15.无法通过企业网银进行线上付款，可以选择转账汇款的方式。收

银台选择“转账汇款”，然后填写要付款的银行账户信息。

16.填写付款人手机号，获取汇款“附言码”。



17.附言码为必填项，将汇款附言码填写至“备注/用途/摘要”等栏

目中，然后按照系统页面展示的信息进行对公付款。

注：收银台填写账户信息与对公转账信息必须完全一致，否则支付订单匹配失败。如订

单支付失败，请联系北数所市场部工作人员，或拨打平台客服联系电话 010-56081018。

18.支付完成后，即可联系北数所市场部工作人员申请开票。

五、评估登记申请

1.点击“数据资产登记”，点击“已发证”，选择相应的数据资产，

点击右边的“新增评估”，补充该项数据资产的评估信息（质量评估、

价值评估）。



2.请下载模板《数据资产登记合规承诺函》，完成法定代表或授权代

表签字，加盖机构公章（落款章和骑缝章）。如授权代表签字，请同

步下载模板《授权委托书》，按照模板要求完成授权签署。

如该项资产未进行质押授信，则无需填写质押状态；如已与银行签署

资产质押合同，则质押状态勾选是，并填写质押金额、质押银行名称，

同时上传登记主体与银行的质押合同。

3.填写资产评估信息，如仅做质量评估信息登记，则填写质量评分、

质量评估机构名称、并上传质量评估报告；如质量评估信息和价值评

估信息均登记，则填写质量评分、质量评估机构名称、资产价值、价



值评估机构名称，并上传质量评估报告和价值评估报告，信息确认无

误后，点击“下一步”。

4.请确认数据资产评估信息登记费用及相关信息，无需填写。

请选择该项数据资产完成评估信息登记后，是否在平台上进行信息公

开，如勾选是，平台用户均可见；如勾选否，登记信息仅登记主体可

见。

请填写业务推荐码，业务推荐码是指推荐您到北数所进行数据资产登

记等业务的推广机构或人员的四位数字编码，具体包含北数所工作人

员、数据经纪商、数据要素服务中心。您可向业务推广人员询问“业



务推荐码”，如没有推荐方需填“0000”。

5.登记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等待北数所审核。

注：北数所审核预计在 7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如有问题，将会被驳回修改，修改

提交后再次进入审核阶段，审核通过后进入公示期，如 7天无异议即可进行费用支付，

成功支付后平台线上发证，登记主体可在线下载数据资产登记凭证。

六、变更登记申请

1.点击“数据资产登记”，点击“已发证”，选择相应的数据资产，

点击右边的“变更登记”。

2.选择需要变更的类型，如登记信息需要修改，则勾选“信息修改”；

如登记信息无需修改，仅需凭证续期，则勾选“凭证延期”；如登记

信息需要修改，也需凭证续期，则同时勾选“信息修改”和“凭证延



期”，点击“发起变更”。

3.跳转到数据资产登记信息的填写页面，如需要修改信息，则按照要

求修改登记信息；如无需修改信息，则点击“下一步”。变更登记仅

可对数据条数、数据更新频率、数据资产评估信息、质押信息等相关

内容进行修改，不可修改资产名称、描述内容等基础信息。

请下载模板《数据资产登记合规承诺函》，完成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

签字，加盖机构公章（落款章和骑缝章）。如授权代表签字，请同步

下载模板《授权委托书》，按照模板要求完成授权签署。

如该项资产未进行质押授信，则无需填写质押状态；如已与银行签署

资产质押合同，则质押状态勾选是，并填写质押金额、质押银行名称，

同时上传登记主体与银行的质押合同。



4.请确认数据资产变更登记费用及相关信息，无需填写。

请选择该项数据资产变更登记后，是否在平台上进行信息公开，如勾

选是，平台用户均可见；如勾选否，登记信息仅登记主体可见。

请填写业务推荐码，业务推荐码是指推荐您到北数所进行数据资产登

记等业务的推广机构或人员的四位数字编码，具体包含北数所工作人

员、数据经纪商、数据要素服务中心。您可向业务推广人员询问“业

务推荐码”，如没有推荐方需填“0000”。



5.登记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等待北数所审核。

注：北数所审核预计在 7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如有问题，将会被驳回修改，修改

提交后再次进入审核阶段，审核通过后进入公示期，如 7天无异议即可进行费用支付，

成功支付后平台线上发证，登记主体可在线下载数据资产登记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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